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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

收购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为了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政策的引导方向

,

积极把握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发展的战略机遇

,

基

于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东昌胜”或“标的公司”

)

拥有大功率氙气照明光源相关的发明专

利

,

研发生产的氙气路灯照明光源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

,

符合国家有关节能、低碳的要求并受到国家政策的鼓

励

,

并且广东昌胜拥有该领域的领先优势

,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昇兴股份”

)

拟与邓中伟

等

6

名自然人共同对广东昌胜进行增资扩股

,

其中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广东昌胜增资

25,500,000

元

,

占增资后

广东昌胜股权比例的

51%

。

2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

、标的公司广东昌胜的主营业务为从事大功率氙气照明光源及相应配套镇流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

司本次投资将引领公司进入低碳、节能照明这一新的业务领域。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自然人方良用先生

,

身份证号

3501************38,

中国国籍

,

任标的公司董事。

2

、自然人宁勤胜先生

,

身份证号

4402************90,

中国国籍

,

任标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3

、自然人张孝鑫先生

,

身份证号

4406************32,

中国国籍

,

任标的公司董事。

4

、自然人付景元先生

,

身份证号

1329************11,

中国国籍

,

任标的公司董事。

5

、自然人宁有华先生

,

身份证号

3621************73,

中国国籍

,

任标的公司董事。

6

、自然人邓中伟先生

,

身份证号

3101************10,

中国国籍。

以上人员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增资方式及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广东昌胜的注册资本为

1,010

万元

,

广东昌胜本次计划增加注册资本

3,990

万元

,

注册资本增至

5,000

万元。广东昌胜本次增资中

,

昇兴股份以货币资金方式向广东昌胜增资

25,500,000

元

,

占增资后广东昌胜

注册资本的

51%;

邓中伟以货币资金方式向广东昌胜增资

9,500,000

元

,

占增资后广东昌胜注册资本的

19%;

广

东昌胜原股东方良用等

5

人以货币资金向广东昌胜缴纳投资款人民币

5,180,000

元

,

其中

4,900,000

元计入广东

昌胜的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并由投资后各方按其在本次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本次增资后

,

广东昌胜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增资金额（元）

增资后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方良用

５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０％

宁勤胜

２

，

７０７

，

８１０ ２６．８１％ １

，

３１３

，

６９０ ４

，

０２１

，

５００ ８．０４％

张孝鑫

１

，

５１５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

，

２３５

，

０００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付景元

５０５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４５

，

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宁有华

３２２

，

１９０ ３．１９％ １５６

，

３１０ ４７８

，

５００ ０．９６％

邓中伟

０ ０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００％

昇兴股份

０ ０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００％

合计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二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3

、注册资本

:1010

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

:

宁勤胜

5

、成立日期

:2003

年

11

月

18

日

6

、住所

: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塘头商贸城物流中心二楼

D

区

7

、经营范围

:

研发、加工、制造

:

户外及道路照明设备

,

照明电器、电子电器、家用电器

;

批发、零售

:

电子器

件、五金交电

;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8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母公司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１

，

６２４．９６ １

，

７９５．２８

净资产（万元）

５５１．１８ ３７７．３７

营业收入（万元）

３７１．５０ １４１．９３

净利润（万元）

－２５２．９７ －４２．１７

9

、标的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广东昌胜

100%

控股漳平昌胜节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漳平昌胜”

),

漳平昌胜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8

日

,

注册资本

518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宁勤胜

,

经营范围为节能光电产品的研发

;

电力节能服务

;

照明器具、机械

设备、建材

(

木材及危险化学品除外

)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

无线电发射装置、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等须办理前置

项目的除外

)

的批发及零售。

漳平昌胜主要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销售大功率氙气照明光源

,

漳平昌胜提供低碳、节能的氙气照明光源

改造市政照明

,

以改造后的市政照明所节约能源费用作为漳平昌胜的收入。漳平昌胜目前运营

3

个城市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分别是

:

福建省漳平市、福建省惠安县、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三地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漳平昌胜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通过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对节能服务公司的评审

,

列于节能服务公司备案

名单

(

第五批

),

备案名单中的节能服务公司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

可以申请国家财政奖励资金。

(

三

)

标的公司的业务概况

1

、主营业务

广东昌胜主要从事大功率氙气照明电光源的研发、生产、销售

,

掌握了氙气照明电光源的核心技术并取

得了多项发明专利

,

属于中国民族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氙气灯是指内部充满包括氙气在内的惰性气体混合体

,

没有卤素灯所具有的灯丝的高压气体放电灯

,

其

发光原理是通过启动器和电子镇流器

,

将电压提高达到击穿氙气从而导致氙气在两个电极之间形成电弧并

发光。

氙气灯的光谱最为接近太阳光光谱

,

是目前显色性最好的电光源

,

被广泛应用于交通照明、厂矿照明、车

站码头照明、园区照明、室内照明等领域。

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

,

我国道路照明工程的日趋大型化

,

在日益紧迫的能源、环境危机促进下

,

“节能

减排”已成为现阶段城市道路节能的指导思想。氙气照明系统很好地响应了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

,

它具有节

能高效、显色性高、色温范围广、光衰小、有效寿命长、投射能力强、支持热启动等显著特点

,

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2

、行业政策

(1)

《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

2015

年

12

月

,

国家发改委发布《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

(2015

年本

),

其中第

180

项将“大功率氙气照明

技术”列入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

(2)

《福建省公共建筑和城市公共照明节能改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

年

3

月福建省住建厅发布《福建省公共建筑和城市公共照明节能改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

提出以合

同能源管理的市场化机制

,

推进公共建筑和城市公共照明节能改造工作

,

设定到

2018

年底

,

全省完成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

500

万平方米

,

城市路灯节能改造

10

万盏。

随着氙气灯应用推广和示范效应的发挥

,

氙气灯在城市公共照明节能改造中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3

、技术及研发情况

(1)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广东昌胜为高新技术企业

,2015

年广东昌胜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

,

资格证书编号为

GF201544000969,

有效期三年。

(2)

拥有专利情况

广东昌胜和漳平昌胜合计拥有专利

21

项

(

其中

:

发明专利

2

项

,

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

,

外观专利

6

项

),

目前另有

5

项发明正在专利申请中。

宁勤胜拥有专利共计

13

项

,

其中

:

发明专利

2

项

,

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

,

外观设计专利

1

项。宁勤胜承诺将前述

13

项专利无偿转让给广东昌胜

,

有关专利权属的过户登记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3)

核心技术人员

广东昌胜形成了以宁勤胜为核心的研发团队

,

取得了大功率氙气照明光源领域的多项专利技术。宁勤胜

是广东省专家库专家

,

佛山市电器行业协会副会长

,

佛山市禅城区节能照明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

佛山市禅

城区知识产权示范单位理事

,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2013

年其带头的“高亮节能

型道路照明用氙气灯的研制”项目荣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第一完成人

,

相关的氙气灯项目荣获多项佛

山市科技奖和禅城区科技奖、专利奖等。

4

、氙气灯的未来应用前景

目前我国道路

(

含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

)

、工厂、码头、机场等场所采用的照明大多以老式高压钠灯为主

,

这种传统的照明灯具存在着能耗大、光效低、有效寿命短等诸多弊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

缓解能源危机和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

控制雾霾天气已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环保问题。为此

,

国家力推“节能减排、低碳经济”

政策。据统计我国照明用电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2%

左右

,

且能源浪费严重

,

照明节能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根据国际气候组织

(The Climate Group)

的数据

,

全球路灯保有量为

3.04

亿盏

,

预计

2025

年达到

3.52

亿盏。根

据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城市照明专业委员会的统计

,

截止

2015

年全国

1,065

个城市现有路灯

2317

万盏

(

数据出处

: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

目前

,

全球包括我国城市道路照明市场上主要是高压钠灯

,

少部分为

LED

灯、金卤灯、汞

灯、氙气灯等

,

随着国家和媒体对高效节能照明产品的宣传和引导

,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节能减排力度的

不断加大

,

为大功率氙气灯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

(1)

氙气灯的产品性能优势

氙气灯与

LED

灯、无极灯、高压钠灯的性能对比

序号

类型

项目

氙气灯

ＬＥＤ

灯 无极灯 高压钠灯

１

功率（

Ｗ

）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５０

２

整灯光效（

Ｌｍ／Ｗ

）

１１５ ９０ ７０ ８０

３

光衰 年少于

５％

年大于

１０％

低 较高

４

功率因数

０．９８ ０．９５ ０．９８ ０．８

５

使用寿命

２５０００ｈ ２００００ｈ ２００００ｈ １２０００ｈ

６

启动时间 快速启动 瞬间启动 快速启动

１０

分钟

７

电源范围

ＡＣ９０～２５０Ｖ

，

ＤＣ ＡＣ９０－２５０Ｖ

，

ＤＣ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

８

显色指数（

Ｒａ

）

９０ ８０ ８０

小于

３０

９

色温（

Ｋ

）

３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１０

环保 低汞 无汞 有汞 有汞

(2)

氙气灯的成本优势

广东昌胜生产的户外照明用氙气灯其外形构造与当前户外照明主流使用的高压钠灯完全一致

,

当需要

对高压钠灯更换为氙气灯时

,

只需要在原来的照明灯杆上更换灯泡和镇流器即可

,

而无极灯、

LED

灯等其他新

型照明光源大都需要根据自己产品需要适配特殊灯具

,

这样就造成其产品价格偏高

,

不利于普及。因此氙气灯

相对与

LED

灯等新型照明光源具有成本优势。

(3)

氙气路灯节能情况测算

光源方案 高压钠灯 无极灯

ＬＥＤ

灯 金卤灯 氙气灯

灯具安装高度

１２

米

设计照度

３０Ｌｕｘ

灯具间隔

３０

米

光源功率（

Ｗ

）

４００ ３３０ １８０ ４００ １８０

输入功率（

Ｗ／

套）

４８０ ３３０ ２００ ４８０ １８０

用电时间

１０

小时

／

天

耗电量（度）

１７５２ １２０４．４ ７３０ １７５２ ６５７

电价

０．７０

元

／

瓦

年耗电费

１２２６．４ ８４３．１５ ５１１ １２２６．４ ４５９．９

5

、使用氙气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

(1)

在社会效益方面

,

使用高压氙气路灯提高了道路照明的质量

,

同时高压氙气路灯运行更加安全可靠

,

改

造以后

,

解决了设施老化的问题。此外

,

良好的道路照明

,

不但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

,

提升了城市形象

,

同时高压

氙气路灯特有的高显色性也提高了公安部门利用视频监控打击犯罪的能力。再之

,

氙气灯没有

LED

灯那样存

在蓝光效应而损害人的眼睛和虹膜的现象

,

其光谱最为接近太阳光光谱

,

是一种健康光源。

(2)

在经济效益方面

,

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用氙气灯改造市政和道路照明

,

可以节约财政资金

,

实现政府在

项目上零投入、零风险

,

以

400

瓦的高压钠灯为例

,

如果替换成

180

瓦的氙气灯

,

一般情况下每盏灯每年大约可

节省电费

766.5

元并减少

298

公斤的碳排放。符合国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建设的政策导向。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广东昌胜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账面净资产为

377.37

万元

,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估值报告

,

广东昌胜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整体价值的评估值为

805.86

万元。

考虑到广东昌胜所拥有的专利情况

,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

,

本次增资时

,

广东昌胜原股东需出资

518

万元

,

邓中伟出资

950

万元

,

昇兴股份出资

2,550

万元

,

本次增资完成后广东昌胜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5,000

万

元

,

昇兴股份的出资比例为

51%

。

五、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邓中伟及广东昌胜原股东拟签订的《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

以下简称“本协议”

)

的主要内容如下

:

甲方

: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乙方

:

邓中伟

;

丙方

:

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

丁方

:

本次增资前丙方现有

股东

(

即方良用、宁勤胜、张孝鑫、付景元、宁有华

);

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单独称“一方”

,

合称“各方”。

(

一

)

增资扩股

1

、本协议各方同意

,

标的公司本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100,000

元增加至人民币

50,000,000

元。

2

、在遵守本协议条款与条件的前提下

,

甲方以货币资金向丙方增资人民币

25,500,000

元

,

占增资后丙方股

权比例的

51%;

乙方以货币资金向丙方增资人民币

9,500,000

元

,

占增资后丙方股权比例的

19%;

丁方以货币资

金向丙方缴纳投资款人民币

5,180,000

元

,

其中

4,900,000

元计入丙方的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其余部分计入资本

公积并由本协议各方按其在本次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共享。对于上述由甲方、乙方认缴的丙方本次新增的注册

资本

3,500

万元

,

丁方同意放弃优先认缴权。本协议各方在本次增资时认缴的出资额及应缴纳的投资款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认缴的出资额

（元）

应缴纳的投资款

（元）

１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邓中伟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方良用

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４

宁勤胜

１

，

３１３

，

６９０ １

，

３８８

，

７５８

５

张孝鑫

１

，

２３５

，

０００ １

，

２７７

，

０００

６

付景元

２４５

，

０００ ２５９

，

０００

７

宁有华

１５６

，

３１０ １６５

，

２４２

合计

３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

3

、本次增资完成后

,

丙方的注册资本、实缴出资额和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

１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２

邓中伟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００％

３

方良用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４

宁勤胜

４

，

０２１

，

５００ ８．０４％

５

张孝鑫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６

付景元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７

宁有华

４７８

，

５００ ０．９６％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资金用途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增资款用于广东昌胜的主营业务

,

不得用于非经营性支出或者与丙方主营业务不

相关的其他经营性支出

;

不得用于委托理财、委托贷款、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

(

三

)

先决条件

本协议各方同意

,

成交以下列每个条件的满足为前提条件

,

但各方另行协商一致可以豁免的除外

:

(1)

甲方已获得与本次投资有关的所有必要的内部的批准且至本协议生效日没有被撤销

;

(2)

本次投资所涉及的任何优先认缴权、选择权已经过合适程序被放弃

;

(3)

有关丁方或第三方名下的应属于丙方的或丙方正在使用的知识产权

(

包括但不限于发明、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等专利

)

的转让承诺或转让协议已签署

,

并且丁方应当且有义务促使第三方尽快办理知识产权无偿

转让给丙方的相关手续

;

(4)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丙方和丁方的陈述、保证、声明及承诺在本协议签署日、交款日

(

指甲方和乙方将投

资款项全部缴入丙方的验资账户之日

)

、交割日

(

指丙方办理完毕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

在所有重大方面都

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5)

不存在任何可能禁止或限制任何一方完成本协议或其他最终协议项下交易的有效禁令或类似法令

;

(6)

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交割日止

,

丙方

(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情况、财务状况和业务经营状况等

)

无任

何重大不利变化

,

丙方未曾发生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或本协议的情形

;

(7)

丙方公司股东会已审议通过了下列事宜并作出了有效的决议

:(a)

本次增资

,(b)

签署与本次增资相关的

所有文件

,(c)

甲方、乙方和丁方签署的章程

,

以及

(d)

选举公司新的董事会成员。

(

四

)

成交

1

、甲方、乙方、丁方应于本协议正式生效并满足先决条件后

,

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前将本次增资款项一次性

支付给丙方基本账户。

2

、自交款日起

,

甲方、乙方对丙方可以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3

、丙方应确保在本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甲方、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和

丁方。

4

、除因不可归咎于丙方和丁方的原因外

,

如果在本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丙方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甲方、乙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本协议

,

丙方应于收到上述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乙方

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

,

并返还该笔款项产生的同期银行利息

(

利率按在甲方、乙方支付增资款项时适用的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

计息天数自甲方、乙方支付增资款项之日起至丙方全额

退还之日止

),

丁方对上述还款义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

、如果甲方、乙方、丁方之方良用中的任一方当事人未能按时足额向丙方支付本次增资款项的

,

每逾期

一日

,

违约方应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公司缴付违约金

,

但因不可归咎于该方当事人的原因造成违约

的除外。

(

五

)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或

/

及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收购广东昌胜

,

目的在于把握氙气照明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及其产业日渐成熟所形成的广阔

市场空间

,

借此进入节能环保行业

,

优化公司业务结构

,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更好地回报社会

,

回

报股东。

2

、存在的风险

(1)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引领公司进入低碳、节能照明行业

,

与公司现有的金属包装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存在较大的行业跨度

,

对公司管理制度和机制创新、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等融合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广东昌胜从事的低碳、节能照明光源研发生产是国家鼓励的行业

,

若未来国家相关鼓励政策调整

,

将对

广东昌胜的业务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3)

广东昌胜全资子公司漳平昌胜已经在运营福建漳平、福建惠安、河北徐水等地的氙气路灯改造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

,

目前氙气路灯在市政照明中的普及较低

,

一方面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

,

另一方面若市场开拓不力

,

将对广东昌胜的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4)

广东昌胜掌握了氙气照明光源的核心技术

,

但是也存在氙气照明光源被新产品、新技术淘汰的风险

,

以

及专利被侵权、产品被仿制的风险

,

并进而对广东昌胜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扩股广东昌胜完成后

,

广东昌胜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其有利

于优化公司业务结构

,

扩大公司业务领域

,

实现多角经营

;

有利于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

增强公司盈利能

力

,

更好地回报社会

,

回报股东。

七、备查文件

1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

涉及的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闽中兴评字

(2016)

第

2006

号

)

3

、《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52� � �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9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

应参会监事

3

名

,

实际参会

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拟以现金出资

2550

万元认购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交易定价原则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跨界收购的氙气照明业务属于国

家产业政策积极鼓励和扶持的绿色照明产业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

,

持续而

健康地发展。

表决结果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备查文件

: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52� � �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8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午以通讯方

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永贤先生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七人

(

发出表决票七张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

(

收回表

决票七张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收购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增资收购广东昌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增资收购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公司董事、监事人选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4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6-061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发布了《新华都购

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

(

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

054),

并于

5

月

10

日、

5

月

17

日开市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

公司及相关方仍在就该重大事项进行商谈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

,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新

华都

,

证券代码

:002264)

自

2016

年

5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

复牌。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6-060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5年年度

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

(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6

】第

133

号

)

。公司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问询事项进行了逐项回复说明

,

现将相关事项及回复公告如下

:

问题一

:

报告期内

,

受关店影响

,

你公司业绩出现较大亏损。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关闭

/

处置门店的总数

,

每

家关闭

/

处置门店形成的损失情况

,

包括损失确认依据和金额、处置的资产明细、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违约

金赔偿数额以及是否存在后续纠纷等

,

并说明上述关闭门店事项是否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履行

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及补充披露】

:

1

、

2015

年度公司关闭

/

处置

14

家门店

,

合计关店

/

处置损失

15,243.81

万元

,

具体关闭

/

处置门店的损失情况

如下表

:

２０１５

年度关店

／

处置损失情况表

序号 店 名

关店损失合计（万

元）

其中：

违约赔偿金（万

元）

长期待摊费用（万

元）

固定资产（万元）

员工补偿

（万元）

其 他（万元）

１

泉州惠兴店

２７３．２２ １５７．８４ ７２．３１ ２６．５７ － １６．５１

２

泉州东园店

２９２．４０ ５７．５０ １４７．１０ ８７．８０ － －

３

泉州浮桥店

５２６．６５ ３４０．２４ １２２．７７ ６３．６３ － －

４

泉州福隆店

９３３．０５ ６８２．００ ９９．６９ ４０．３５ － １１１．０１

５

泉州科山店

３７２．１６ ２７５．１１ ６３．６３ ３３．４３ － －

６

南昌洪城店

２

，

６１６．９６ １

，

１１１．２４ ８８９．０６ ３４３．２７ ２８．７８ ２４４．６０

７

厦门美湖店

１２．３１ － ３．７０ ６．５５ － ２．０７

８

厦门东渡店

３１．４７ － ３．８０ ２７．６７ － －

９

宁波兴宁店

５

，

５７６．４５ １

，

０９４．２２ ３

，

９３４．６６ ３７１．６２ １６９．５８ ６．３８

１０

宁波四明店

１

，

２１６．８７ ４４０．００ ６６６．４０ ２４．４５ ７３．５１ １２．５２

１１

上海九亭店

２

，

０６８．７２ ７２４．３８ ９４１．７３ ２４７．２７ １２３．１４ ３２．２０

１２

杭州滨江店

１

，

１１２．９２ ４４２．２１ １

，

５６１．０９ １０９．４６ １６１．７７ －１

，

１６１．６１

１３

漳州南台店

１８．９５ －４２．０９ ５０．９４ １０．１０ － －

１４

龙岩街心店

１９１．６８ － ２５．６１ ３１．６９ － １３４．３９

合 计

１５

，

２４３．８１ ５

，

２８２．６５ ８

，

５８２．４８ １

，

４２３．８５ ５５６．７８ －６０１．９５

备注

:

其他项目包含

:

租金损失、商品损耗、门店设备维护、拆除费用以及杭州滨江店因关店冲回原预提的免

租期租金等费用。

2

、上述关店

/

处置损失确认依据

:

除杭州滨江店尚未正式签订解约协议预计负债

230

万元作为赔偿业主的违约金、泉州科山店、南昌洪

城店实际金额应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外

,

其余均以实际发生数确认关店

/

处置损失。

3

、会计处理方法

:

(1)

违约金

:

账列营业外支出

(2)

长期待摊费用

:

管理费用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

固定资产

:

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过渡

,

账列营业外支出

---

固定资产损失

(4)

员工补偿

:

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过渡

,

账列销售费用

---

工资

(5)

租金损失

:

列销售费用

---

租金

(6)

商品损耗

:

账列管理费用

---

商品损耗

(

含税价

)

、同时将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

门店设备维护和拆除费用等

:

列销售费用等

4

、是否存在后续纠纷

(1)

泉州科山店涉及诉讼

:

业主泉州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向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民法

院起诉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泉州苏宁云商有限公司

,

法院已受理。因泉

州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消防设施不合格导致公司关店

,

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提起反诉

,

惠安县人民法院已受理。本案尚在审理中

,

详见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6-047

号公告。

(2)

南昌洪城店涉及诉讼

:

公司提出解除租赁合同后

,

业主林政乡向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

公司也已向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本案尚在审理中

,

详见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6-047

号公告。

(3)

杭州滨江店尚在与业主协商后续事项

,

是否存在后续纠纷存在不确定性。

(4)

除上述

3

家门店未完全解决外

,

其余

11

家均已妥善解决。

5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闭

/

处置

14

家门店

事项

,

详见刊登于

2016

年

2

月

5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6-003

号公告。

问题二

:

你公司当期资产负债率为

82.31%,

请列示公司近三年的资产负债率

,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模式和同行业

公司情况

,

说明资产负债率在

80%

以上的合理性

;

请结合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同比变化情况

,

分析公司流动现

金是否充裕

,

是否存在偿债压力

;

并请根据公司当期借款余额

,

计算未来利息支出

,

说明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

及偿债计划。

【回复说明】

:

1

、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比较

:

项 目

２０１６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新华都

５９．８９％ ８２．３１％ ７２．４５％ ７３．８８％

人人乐

６３．３３％ ６３．７７％ ６０．６１％ ５６．５８％

永 辉

３８．８１％ ３９．５１％ ５８．２４％ ５４．４０％

步步高

５９．４５％ ５９．３０％ ６１．５６％ ６０．４８％

2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同行业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

(1)2015

年

12

月

16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2916

号”文

,

核准新华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该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

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份新增银行贷款

2

亿元

,

主要用于购买上述资产的现金预付款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

收到募集配套资金净额

53,916.58

万元。

2016

年第一季度归还银行贷款

3

亿元

,

当期借款余额

2.5

亿元。

(2)2013

年

5

月

,

公司向控股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长沙中泛置业有限公司和长沙武夷

置业有限公司各

19.5%

股权

,

转让总价

63,800

万元

,

公司已支付

23,830

万元

,

并已办妥股权变更手续

,

尚余

39,

970

万元款项未支付。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

年度为

-8,832.60

万元

,

较

2014

年度的

-21,582.59

万元有较大改观

,

主要受益于报告期注重调整库存结构、减少购货支出等。随着公司关闭

/

处置严重亏损门店、探索行业的转

型升级

,

注重坪效、费效、人效的提升

,

向管理要效益

,

预期现金流将向好发展。加之此次公司收到募集配套资

金净额

53,916.58

万元

,

除

3

亿元支付收购款外

,

其余

23,916.58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因此不存在偿债压

力。

问题三

:

你公司在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中披露

,

公司报告期内依协议收取资金占用费

3,510

万元。根据你公

司

2016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补充披露

<

商品房认购协议

>

和

<

房屋租赁合同

>

中收取资金占用费的公告》

,

2015

年你公司依据相关《商品房认购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从和昌

(

福建

)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和昌福建”

)

处已收取

2015

年

1-3

月份资金占用费

1,305

万元

,

并且应收取

2015

年

4-6

月份资金占用费

1,305

万

元

,

合计

2,610

万元。请说明年报披露收取资金占用费金额与前述公告披露金额存在差距的原因

;

如存在其他

资金占用费款项

,

请说明该占用费的形成原因、金额、期限

,

以及是否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履行

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说明】

:

1

、公司

2015

年年报披露收取资金占用费

3,510

万元

,

其中

:

和昌福建

2,610

万元

,

沙县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900

万元。

2

、 基于对沙县消费市场及前期开立门店取得较好收益的评估

,

为完善该地域商业网点的战略布局

,

2013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

(

甲方

)

与福建宏光实业有限公司

(

乙方

)

签订《商业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

双方共同

参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举行的沙县闽政地【

2013?

】

116?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约定

(1)

甲方出资

3400

万元

,

乙方出资

18600

万元

;

乙方保证甲方的出资

享受固定收益。

(2)

甲方投入资金

,

分享确定收益及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集中式主力商业的经营权

;

租金按月

租金

26

元

/

平方米的价格租赁给甲方关联的商业公司

,

甲方投入资金收益按“每两年

60%

收益、三年

80%

收

益”

(

即

30

个月内按每月占用资金的

2.5%

、即

30

个月以上按每月占用资金的

2.23%

计算固定收益

)

。项目由新

注册的房地产开发。

(3)

除本协议约定外

,

甲方不承担项目开发风险

,

不干预乙方对本项目的正常经营管理

(

除

了派驻财务人员保证所投资金安全外

)

。

(4)

合作开发期限为五年

,

自本协议生效日起计算

;

乙方应当组织项目

开发公司在

31

个月内完成甲方进驻部分的商业资产的开发建设

,

达到预定可交付使用状态。

3

、

2013

年

7

月

17

日

,

双方成立项目公司沙县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4

、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与福建宏光实业有限公司、一信

(

福建

)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丙方

)

签订三方协

议

,

约定

:(1)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

丙方受让乙方在原协议中的所有权利义务

,

丙方按原协议约定负责保证甲方

资金安全

,

并于合作期满后由丙方退还甲方投资款

,

或按甲方投资款受让甲方所持股权。

(2)

甲方投资款由原

协议的

3400

万元

,

修改为

3000

万元

,

即

:

甲方出资金额

1000

万元

,

加上甲方之前支付给沙县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的租赁保证金

2000

万元

,

甲方投资款总额为

3000

万元。

2015

年度

,

公司实际收到

900

万元。

5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本次初始投资

3400

万元

(

后变更为

3000

万元

),

占

2012

年度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1,320,072,539.11

元的

2.58%,

属于总经理权限范围内

,

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

,

也未进行信息披露。

问题四

:

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7.12

亿元

,

与上年末余额相比减少

2.96%,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156.42

万元

,

与上年末余额相比增加

48.12%

。请按照存货分类

,

量化说明存货余额下降、存货跌价准备增长的原因

,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计算过程以及计提的合理性、充分性。

【回复说明】

: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及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

资产负债表日

,

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

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

公司与供应商所签订的供货合同

,

大部分可退货或换货

;

因超市商品品类繁多

,

公司通常按照不可退、换

货商品的类别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5

年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156.42

万元

,

较上年末余额

780.66

万元

,

相比增加

375.76

万元、增幅

48.12%,

主要影响类别计提情况如下

: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较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准备金变动

商品类别

计提品类的商品进价

（不含税）

计提准备金

计提品类的商品进价

（不含税）

计提准备金 金额 幅度

％

酒 类

１

，

４４０．７２ ４５９．７０ １

，

０３４．２６ １５０．５３ ３０９．１８ ２０５．４０％

生活电器

７５．９８ ２５．９３ ４８．１６ １６．７９ ９．１４ ５４．４６％

体育服饰

５

，

１６４．０１ ５１１．３５ ６

，

０４２．７０ ４０８．４０ １０２．９５ ２５．２１％

自营服饰

２

，

５７３．５３ １２４．０７ ３

，

３６７．７６ １７９．４５ － ５５．３８ －３０．８６％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

(1)

酒类商品准备金增加

309.18

万元

,

系白酒类商品总体售价下降但相当部分原进价未改变

;

关闭

/

处置

门店的酒类商品移至其他门店销售

,

因原系不畅销商品且外包装破损等打折幅度大

;

部分供应商不再合作

,

商品由原可退换变更为不可退换货。

(2)

体育服饰因存货中含有

2013

年等过季商品计提比例提高。

(3)

自营服饰因过季商品减少

,

当季商品增多而减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

问题五

:

你公司报告期内违约金发生额为

5,374.46

万元

,

是上期发生额

50.54

万元的

106

倍

,

请说明违约金的具体

构成及其发生原因、对公司的影响、是否涉及诉讼事项

;

如涉及诉讼事项

,

请说明相关诉讼事项是否按照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说明】

:

1

、

2015

年营业外支出中违约金具体情况如下

: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外支出中违约金分析表

序号 门 店

违约金额（万

元）

其中：关店违

约金（万元）

发生原因 是否涉及诉讼

１

泉州惠兴店

１５７．８４ １５７．８４

关店、提前解约 否

２

泉州东园店

５７．５０ ５７．５０

关店、提前解约 否

３

泉州浮桥店

３４０．２４ ３４０．２４

关店、提前解约 否

４

泉州福隆店

６８２．００ ６８２．００

关店、提前解约 否

５

泉州科山店

２７５．１１ ２７５．１１

关店、提前解约 是

６

晋江磁灶店

５．７４

受伤员工一次性就业

补助

否

７

南昌洪城店

１

，

１１１．２４ １

，

１１１．２４

关店、提前解约 是

８

杭州滨江店

４４２．２１ ４４２．２１

关店、提前解约尚未签

约

无

９

宁波兴宁店

１

，

０９４．２２ １

，

０９４．２２

关店、提前解约 无

１０

宁波四明店

４４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

关店、提前解约 无

１１

上海松江店

７６８．３７ ７２４．３８

关店、提前解约 无

合 计

５

，

３７４．４６ ５

，

３２４．７４

2

、相关诉讼及信息披露

详见“问题一回复第

4

点”

问题六

:

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安溪新华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其他应收款

1,128.82

万元

,

已于

2016

年

3

月全额收

回上述款项

,

但你公司在报告期末仍对该款项计提

112.88

万元坏账准备

,

请补充说明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和

计提的合理性。

【回复说明】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制定的会计政策

,

报告期末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

对上述其他应收款进行了坏账准备计提

,2016

年

3

月收回款项时已冲回。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2016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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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3�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16-14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戴熙原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戴熙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戴熙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董事会对戴熙原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6-143

债券简称：14怡亚债 债券代码：11222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当年累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477,550

万元，超过

2015

年末净资产

的

20%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司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6-049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长、总裁梁健锋先生已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返回公司正

常履职。

梁健锋先生对近段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困扰感到十分抱歉，向广大投资者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6-78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22

日

－2016

年

5

月

2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5:00－5

月

2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西环路

499

号德尔广场

3

号楼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汝继勇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1

人，代表股份数量

463,339,9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3518%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

人，代表股份数

459,427,77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70.74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3

人，代表股份数

3,912,15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025%

。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4

人，代表股份数量

3,977,65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612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河南义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5,793,8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977,6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关联股东汝继勇、德尔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华鹏、龙潇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82� � �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2016-036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秀玲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其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职务，上述辞职报告即日起生效，辞职后其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符合

任职资格的新任证券事务代表。在此期间，由董秘负责证券事务代表相关工作。

张秀玲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一直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公司董事会对张秀玲女士在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9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2

日以书面通讯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由公司董事长余文胜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

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以信用方式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请壹亿贰仟万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含等值的其它币种），授信期限一年。

2

、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左强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信贷事宜

,

签署有关合同和文件并及时向董事会报

告。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23日


